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13

■ 2020年10月10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

:

人福医药 编号

:

临

2020-109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396,079,1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26%。 本次

质押后，当代科技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305,421,819股（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77.11%，

占公司总股本的22.56%。

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接到控股股东当代科技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的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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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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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当代科技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7,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9.44%，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5.69%，对应融资余额为99,5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8,794,223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22.4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56%，对应融资余额80,900万元。

当代科技本次办理股份质押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融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还款

资金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目前当代科技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

力，截止目前不存在偿债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当代科技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

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三、风险应对措施

当代科技质押股权是为融资提供担保，暂未发现到期资金偿还能力方面存在重大风险。 当代科技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

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平仓风险，当代科技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

险，并及时告知上市公司。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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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9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回购价

格不超过14.29元/股，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将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2020年2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4,575,93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08%，成交最低价为12.39元/股，成交最高价为14.28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0,

002.55万元（不含交易费用），该回购进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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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盐酸拉贝

洛尔片获得美国

FDA

批准文号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全资子公司Epic� Pharma,�

LLC（以下简称“Epic� Pharma”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关于盐酸拉贝洛尔片的批

准文号，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药品名称：Labetalol� Hydrochloride� TabletsUSP（盐酸拉贝洛尔片）

申请事项：ANDA（美国新药简略申请，即美国仿制药申请。ANDA获得美国FDA审评批准意味着

申请者可以生产并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 ）

ANDA批件号：212990

剂型：片剂

规格：100� mg,� 200� mg,� and� 300� mg

药品类型：处方药

盐酸拉贝洛尔片适用于各种类型高血压。 Epic� Pharma于2019年提交盐酸拉贝洛尔片的ANDA

申请，累计研发投入约为110万美元。根据IQVIA数据统计，2019年该药品在美国市场的总销售额约为

5,000万美元，主要生产厂商包括PAR� FORM、TEVA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2019年度盐酸拉贝

洛尔所有剂型在我国城市、县级及乡镇三大终端公立医院的销售额约为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生产

厂商包括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郑州凯利药业有限公司等。

本次盐酸拉贝洛尔片获得美国FDA批准文号标志着Epic� Pharma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

的资格，将对公司拓展美国仿制药市场带来积极的影响，公司后续将积极推进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上

市准备工作。 公司在美国的仿制药业务容易受到美国政策法规、市场环境、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20-07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九龙城国际大厦6楼公司会议室（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

路5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9,024,7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16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培桓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爱国先生、监事邢洪波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周承生先生、财务总监姜文霞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988,333 99.9917 36,402 0.008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59,054 99.9197 27,850 0.0803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59,054 99.9197 27,850 0.0803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902 99.8904 38,002 0.1096 0 0.0000

2.08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986,733 99.9913 38,002 0.008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986,733 99.9913 38,002 0.008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986,633 99.9913 38,102 0.008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996,985 99.9936 27,750 0.006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与特定对象（关联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9、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8,986,633 99.9913 38,102 0.008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

34,650,502 99.8950 36,402 0.1050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及时间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34,659,054 99.9197 27,850 0.0803 0 0.0000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定价

原则

34,659,054 99.9197 27,850 0.0803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6 限售期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34,648,902 99.8904 38,002 0.1096 0 0.0000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

润分配安排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09 上市地点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

期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3

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34,648,902 99.8904 38,002 0.1096 0 0.0000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34,648,902 99.8904 38,002 0.1096 0 0.0000

6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7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0-2022年） 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34,659,154 99.9199 27,750 0.0801 0 0.0000

8

关于与特定对象 （关联方）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的

议案

34,648,802 99.8901 38,102 0.109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家军、荀为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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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十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0月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0月9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10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喜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5日，公司股东合计40,081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5名，代表股份3,746,651,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2.1037%。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名，代表股份45,

322,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2%。 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名，代表股份3,707,373,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3478%。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名，代表股份6,044,1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名，代表股份39,278,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559%，均为非关联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外的

其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10名，代表股份45,322,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722%。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泛

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进行了回避，具体情

况见下：

序号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3,558,672,908

2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24,000,000

3 卢志强 公司实际控制人 18,320,704

4 张喜芳 关联自然人 276,000

5 舒高勇 关联自然人 60,000

合计 3,701,329,612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

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关于公司向中

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

请融资的关联

交易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

42,972,

173

94.8147

2,350,

001

5.1851 100 0.0002

通过

其中，非关联

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

42,972,

173

94.8147

2,350,

001

5.1851 100 0.00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小雨、杨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r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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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2020年10月9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20年10月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

出。 会议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票9份，收回9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方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裁张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方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裁，任期同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

方舟已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符合任职资格，

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 方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若后续持有，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对所持公司股份进

行管理。

特此公告。

附件：方舟简历 a

附件：

方舟简历

方舟先生，经济学博士，经济师。 曾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监事会办公

室主任、董事会秘书、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等。 2020年8月起任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方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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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年9月27日审议通过了《润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草案）》” ）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

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通过公司公示栏公示了《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

（1）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月8日，时限达到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公示栏进行公示；

（4）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或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的时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

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

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

《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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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诸暨陶朱南路1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214,1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61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赵林中主持，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傅国柱先生、江有归先生、付海鹏先生、曾俭华先生、李生校

先生、葛劲夫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94,563 99.9253 100,000 0.0624 19,600 0.0122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094,563 99.9253 100,000 0.0624 19,600 0.01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

议案

1,401,343 92.1365 100,000 6.5749 19,600 1.2887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1,401,343 92.1365 100,000 6.5749 19,600 1.28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陈舒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

2020-085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章冰烨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16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0年3月14日，公司披露了章冰烨先生的减持计划。 章冰烨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9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12%。 其中，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的6个月内。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

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监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期限已届满，章冰烨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章冰烨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64,800 0.50%

IPO前取得：4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64,800股

章冰烨先生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400,000股，该部分股份已于2016年5月30日上市

流通。

章冰烨先生以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来源包括：（1）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2）公司实施2017年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份；（3）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3股。

2020年7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但尚未

解锁的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章冰烨先生自2019年11月4日起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按照相关规定，公司需回购注销其持有但尚未解锁的2017年、2018年限制性股票5.33万股。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尚未实施回购注销，故章冰烨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1,164,8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50%。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监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章冰烨 0 0%

2020/4/4～

2020/10/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290,000

股

1,164,

800

0.5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本次减持期限已届满，章冰烨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期限已届满，章冰烨先生在减持计划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0/10

证券代码：

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

2020-103

转债代码：

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转股代码：

191526

转股简称：联泰转股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96,722,000元“联泰转债” 已转换成广东联泰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31,625,78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7.5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93,278,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49.5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发行

了3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联泰转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39,

000万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0号文同意，公司3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

年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泰转债” ，债券代码“113526” 。

（三）可转债转股的情况

根据《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

的“联泰转债” 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2019年7月29日

起至2025年1月22日止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2.31元/股。

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联泰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8.72元/股；公司

于2020年7月9日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联泰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6.1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1日、2020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照修正条

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20-078” ）。 截至目前，联泰转债的转

股价格为6.1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共有13,738,000元“联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2,

248,356股。

截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共有196,722,000元“联泰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1,625,787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56%；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93,278,

000元，占该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9.5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2020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9,659,879 447,523,831 2,248,356 449,772,187

总股本 319,659,879 447,523,831 2,248,356 449,772,18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4-89650738

联系传真：0754-896507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20-138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0年9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109.44万平方米，同比增加5.67%；实现签约销售金额298.01

亿元，同比增加27.05%。 2020年1-9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821.30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41%；

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901.76亿元，同比增加17.36%。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

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2020年8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15个项目，情况如下：

1、昆明市五华区团山机制厂项目，该项目位于昆明市五华区西北二环与三环之间，东临科新路、

南临团山路、 西接团山春晓项目、 北临园城项目； 土地面积93,315.90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298,

610.9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171,800.00万元，公司拥有该

项目51%的权益。

2、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项目，该项目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板块，东至圆满河、南至河流、西至崇超

路、北至张家墩路；土地面积131,392.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83,948.8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19,199.00万元，公司拥有

该项目25%的权益。

3、温州市永嘉县梅园村旧改项目，该项目位于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梅园村，东至梅园路、南至

梅园路、西至居住用地、北至山体；土地面积69,929.2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53,843.80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餐饮、旅馆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餐

饮、旅馆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58,1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15.5%的权益。

4、三亚市崖州区科技城项目，该项目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科技城，东至裕民路、南至振州路、西至规

划中国民航管理局项目用地、北至空地；土地面积25,334.55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50,712.00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科研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成交总价为3,9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目12%

的权益。

5、西安市灞桥区浐灞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东至广运潭大道、南临东风路、西至上

春东路、北至启源一路；土地面积38,882.43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77,764.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92,847.00万元人民币，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南京）有限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6、西安市高新区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高新区，东至规划十二路、南至纬二十六路、西至西太

路、北至纬二十四路；土地面积42,276.1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18,44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

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131,377.00万元人民币，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南

京）有限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7、合肥市包河区经济开发区项目，该项目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经济开发区板块，东至规划路、南至

规划路、西至天津路、北至哈尔滨路；土地面积106,551.6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21,300.00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居住用地、服务设施（幼儿园）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用地40年，居住用地

70年，服务设施（幼儿园）用地50年；成交总价为194,256.31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

益。

8、合肥市新站区陶冲湖项目，该项目位于合肥市新站区陶冲湖板块，东至卧龙湖路、南至龙子湖

路、西至海伦堡地块、北至东方大道；土地面积350,003.5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70,102.96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体育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 体育用地50年； 成交总价为178,

922.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9、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东至欢乐大道、南至规划水

泥厂路、西至规划观江路、北至规划江南路；土地面积26,003.44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4,206.00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69,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10、南京市江北新区2020G13项目，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东至规划道路、南至规划道路、

西至新浦路、北至兴隆路；土地面积34,544.01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77,517.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

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177,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

限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11、沈阳市皇姑区北四台子村项目，该项目位于沈阳市皇姑区，东至规划路、南至规划路、西至规

划小区、北至规划绿线；土地面积163,183.25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26,366.5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

宅用地、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82,765.24万元人民

币，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益。

12、中山市翠亨新区项目，该项目位于中山市翠亨新区南朗镇西二围，东至翠微路、南至规划路、

西至西湾路、北至和信路；土地面积103,770.1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11,310.3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366,474.50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目100%的权

益。

13、太原市小店区SG-2075项目，该项目位于太原市小店区南部，东至规划路、南至储备地块四、

西至太茅路东干渠、北至规划路；土地面积113,498.9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32,980.18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托幼用地、中小学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托

幼用地50年、中小学用地50年；成交总价为80,5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目90%的权益。

14、太原市小店区SG-2076项目，该项目位于太原市小店区南部，东至规划路、南至十四号线、西

至太茅路东干渠、北至十四号线北街；土地面积103,685.08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345,897.78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托幼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业用地40年、托幼用地

50年；成交总价为85,8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目90%的权益。

15、太原市小店区SG-2077项目，该项目位于太原市小店区南部，东至规划路、南至十六号线北

街、西至太茅路东干渠、北至十四号线；土地面积106,778.37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06,778.37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中小学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成交总价为14,3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拥有该项

目90%的权益。

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未来公司可能就部分项

目引入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 上述比例供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